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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6-00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通过司法程序接受忻州热力股权以股抵债的公告

特别提示：

鉴于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不锈”或“公司”）

起诉山西鑫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太

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判决鑫邦公司支付太钢不锈货款 2.258 亿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鑫邦公司未按法律文书履行全部义务。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与 2025 年 12 月 2 日，委托拍卖机构通过淘宝网发布了关于

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简称“忻州热力”）20%股权的一拍和二

拍公告（一拍起拍价 1.8204 亿元、二拍起拍价 1.654 亿元），公告期届满后因

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两次拍卖均流拍。拍卖机构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布

变卖公告，从 2026 年 1 月 15 日起开始变卖，变卖周期为 60 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三十二条规定，若案涉股权变卖仍无人竞买的，且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该股权

抵债，则法院将解除对该股权的查封、扣押，并退还给鑫邦公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

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网络司法变卖的变卖价为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价，即

1.654 亿元。

鉴于鑫邦公司未与公司达成可行的债务清偿方案，基于追回债务以最大程

度降低损失、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原因，公司 2026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执行忻州热力股权以股抵债诉讼方案的

议案》，如果 2026 年 3 月 16 日前法院未能将忻州热力 20%股权成功变卖，公

司拟按司法裁定的 1.654 亿元接收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以抵偿

鑫邦公司拖欠太钢不锈相应的货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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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完成股权权属变更，忻州热力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会导致太钢不

锈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以股抵债拟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不涉及协议签

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接受以股抵债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以股抵债概述

因鑫邦公司购买太钢不锈热连轧卷（板）欠付公司货款 2.258 亿元。经太

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

法院委托拍卖机构分别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与 2025 年 12 月 2 日，通过淘宝网

发布了关于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的一拍和二拍公告（一拍起拍价

1.8204 亿元、二拍起拍价 1.654 亿元），公告期届满后因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

价，两次拍卖均流拍。拍卖机构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布变卖公告，从 2026

年 1 月 15 日启动司法变卖，变卖周期为 60 天，即 2026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

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网络司法变卖的变卖价为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价，即

1.654 亿元。变卖期满以股抵债的价格也为 1.654 亿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三十二条规定，若案涉股权变卖仍无人竞买的，且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该股权

抵债，则法院将解除对该股权的查封、扣押，并退还给鑫邦公司。鉴于鑫邦公

司未与公司达成可行的债务清偿方案，基于追回债务以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维

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原因，公司 2026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执行忻州热力股权以股抵债诉讼方案的议案》，如果

2026 年 3 月 16 日前法院未能将忻州热力 20%股权成功变卖，公司拟按司法裁定

的 1.654 亿元接收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以抵偿鑫邦公司拖欠太

钢不锈相应的货款。

二、债务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西鑫邦贸易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北肖墙 24 号城墙花园商务楼 12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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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宫瑞萍

5.注册资本：3880 万元

6.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钢材、生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普通机

械、汽车配件、电子仪器仪表、矿山机械设备、铁合金、冶金炉料、电线电缆、

建材（不含木材）、汽车（不含小轿车）；工程机械租赁；汽车装潢及汽车售

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

自有房屋租赁；金属材料、矿产品、农林牧产品、保温材料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现股东为宫瑞萍（持有 90%的股权）、王吉虎（持有 10%的股

权）。

8.主要财务数据：本次以股抵债拟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不涉及协议签署，

公司无法获取鑫邦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9.司法裁定欠款金额：鑫邦公司需支付公司货款 2.258 亿元及从 2022 年 1

月 11 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具体以司法裁定为准）。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以股抵债方案

（一）本次以股抵债涉及的债权为经司法裁定的鑫邦公司需支付公司货款

2.258 亿元及从 2022 年 1 月 11 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具体

以司法裁定为准）。

（二）鉴于鑫邦公司未与公司达成可行的债务清偿方案，基于追回债务以

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原因，公司拟以司法裁定的

1.654 亿元接收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抵偿鑫邦公司拖欠太钢不锈

相应的货款。

（三）本次以股抵债涉及的资产为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标

的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忻州忻府区大运路转盘西 500 米东社村村口

4.法定代表人:赵国樑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

https://www.qcc.com/pl/pr1f87b999add45a08eee98acdbd1794.html
https://www.qcc.com/pl/pr1f87b999add45a08eee98acdbd1794.html
https://www.qcc.com/pl/p497c5ae18ede7ffa08c443681b30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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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主营：经营建设忻州城区热电供热管网项目。

7.股权结构：现股东为山西金邦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邦公

司”）（持有 80%的股权）、鑫邦公司（持有 20%的股权）。

8.忻州热力股权审计情况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委托山西唐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拟执

行案件涉及的忻州热力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

并出具审计报告《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晋唐煦清审

【2025】0029 号）。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忻州热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9.忻州热力股权评估情况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委托山西华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执行案件涉

及的忻州热力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拟执行案件涉及的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晋华强评报字【2025】第 032 号），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情况如下：

① 评估对象：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② 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

定资产等，总资产账面值为 132,075.51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总负债账面值为 94,541.19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37,534.32 万元。

③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④ 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⑤ 评估结论：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7519921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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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忻州热力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值为 132,075.51 万元；

总负债账面值为 94,541.19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37,534.32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5,316.76 万元，增值额为

67,782.43 万元，增值率为 180.59%。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交易后，忻州热力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会导致太钢不锈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本次以股抵债拟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不涉及协议签署。

四、以股抵债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以股抵债的背景及原因

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开始，法院通过淘宝网对鑫邦公司持有的忻州热力

20%股权公开拍卖（一拍起拍价 1.8204 亿元、二拍起拍价 1.654 亿元），公告

期届满后无人出价两次拍卖均流拍。2026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法院开始

组织变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

接工作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网络司法变卖的变卖价为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

价，即 1.654 亿元。

如变卖期无人竞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变卖的财产无人应买的，适用本规定第十六条

的规定将该财产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

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

押，并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第十六条“拍卖时无人竞买，到场的申请

执行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

交其抵债。”

鉴于鑫邦公司未与公司达成可行的债务清偿方案，基于追回债务以最大程

度降低损失、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原因，公司拟接受以股抵债，抵债的

股权价格为变卖保留价，即 1.654 亿元。

（二）本案执行过程中公司已垫付费用的承担问题

忻州热力股权拍卖程序中，太钢不锈垫付的评估费与拍卖费，如忻州热力

股权变卖未成交，太钢不锈接受以股抵债，可直接在抵债金额中进行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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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经公司初步判断，该以股抵债事项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预

计可能会对公司当年非经常性损益产生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经司法委托的对忻州热力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均不排除忻州热力存在

如因权属资料不完整、不规范、内控制度不健全以及其他会计资料等瑕疵可能

存在资产和经营风险以及未来盈利能力变化等导致公司面临损失情形的发生。

如果法院裁定鑫邦公司“以股抵债”，太钢不锈持有忻州热力股权后，涉

及忻州热力公司相关治理事宜，公司将与忻州热力另一股东金邦公司进行协商

解决。

公司将及时跟进上述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晋唐煦清审【2025】

0029号）；

4、《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拟执行案件涉及的忻州市热力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晋华强评报字【2025】第032号）。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